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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別 
防空避難設備 

名 稱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位 置 

容納 人數 

(單位:人) 

管轄分局 

分 駐 

（派出）所 

港通里 港務大樓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16號 349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永隆大廈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34號 678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橙品 7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71號 377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文化中心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號 2400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國泰人壽大樓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83號 353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台灣省菸酒基隆

分局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16號 253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基隆二信港東分

社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43號 311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8樓華廈(天龍講

堂)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212號 146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葛萊美診所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23號 174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中正華廈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12號 152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注 意 事 項 

緊急警報發布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 

一、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避難。 

二、在機場、碼頭、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應依避難指標，由有關人員

指導，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 

三、在工作場所(如機關、社團、工廠)及在學校之人員，立即進入指定之防空

位置避難。 

四、在郊外之人員，就近利用地形、地物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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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別 
防空避難設備 

名 稱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位 置 

容納 人數 

(單位:人) 

管轄分局 

分 駐 

（派出）所 

港通里 

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基隆

聯絡辦公室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95號 134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漢揚不動產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82號 157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王立文婦產科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41號 98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白金大樓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12號 202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兆鎮大樓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61號 127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基隆愛犬醫院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88號 183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佳美社區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274號 200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羅傑天下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87號 359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長榮桂冠酒店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62號之

1 
1216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拔群貿易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59號 203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注 意 事 項 

緊急警報發布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 

一、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避難。 

二、在機場、碼頭、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應依避難指標，由有關人員

指導，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 

三、在工作場所(如機關、社團、工廠)及在學校之人員，立即進入指定之防空

位置避難。 

四、在郊外之人員，就近利用地形、地物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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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避難設備 

名 稱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位 置 

容納 人數 

(單位:人) 

管轄分局 

分 駐 

（派出）所 

港通里 曼斯特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信四路 31號 127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麗榮皇冠大樓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77號 950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六福晶華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30號 1053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大宅風華大廈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296之 1

號 
696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橙品 7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71號 270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幸福佳園 
基隆市中正區信三路 28巷 4

之 3號 
217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港通里 橙品 32 基隆市中正區信五路 32號 267 
第二分局 

信六路派出所 

     

     

     

注 意 事 項 

緊急警報發布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 

一、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避難。 

二、在機場、碼頭、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應依避難指標，由有關人員

指導，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 

三、在工作場所(如機關、社團、工廠)及在學校之人員，立即進入指定之防空

位置避難。 

四、在郊外之人員，就近利用地形、地物避難。 

 


